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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刘仁文

恢复性司法“让各方当事人都能从冲突事件的后果中解放出来”， 以实现一种无

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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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司法是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兴

起的一场方兴未艾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

它在日本被称作“修复性司法”。“恢复”

也好，“修复”也罢，其实都是为了表示

一种与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相区别的理

念：传统的刑事司法主要还是报应刑，只

一味地强调打击和惩罚犯罪人，没有关

注被害人和社区的利益，而恢复性司法

“是要使所有与特定犯罪有关的当事人走

到一起，共同商讨如何处理犯罪所造成

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让各方当

事人都能从冲突事件的后果中解放出

来”，以实现一种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由此出发，恢复性司法鼓励有关当事

方的参与和协商，追求被害人与犯罪人的

和解；全面关注被害方的需要—物质

的、情感的、社会的；创造一种有助于犯

罪人和被害人重新融入、有利于预防犯罪

的有成效的社区；把犯罪人及其亲人也看

成是犯罪的受害者，一方面从罪过和恐惧

中把他们解脱出来，对导致犯罪的冲突予

以解决，另一方面也要他们看到犯罪的伤

害，寻求与被害人和社区的沟通，并要求

他们采取尽可能的措施来弥补这种损害。

恢复性司法是西方完成法治化后基于对

刑事司法危机的反思而提出的变革，尽管它

目前还只是主流刑事司法的一种辅助措施，

但由于它击中了传统刑事司法的要害，因而

发展迅速，并得到了联合国的肯定和提倡。

我国在经过 20 多年的刑事法治建设

后，也于实践中诞生了恢复性司法的中国

版本—刑事和解。应当看到，这一现象

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和谐社

会的构建，以人为本的彰显，使刑罚轻缓

化具备了社会土壤；其次，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的贯彻，使刑事和解自然成为以宽济

严的重要渠道；再次，刑事附带民事执行

难、监狱人满为患等现实问题促使中国的

司法实际部门采取措施来加以解决。

从各地推行刑事和解的效果来看，总

的讲，优势明显，表现在：一是有效化解

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案结事了，

大大减少了上访、缠访的现象；二是切实

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像刑事附带民事案

件，过去往往是一纸“空判”，实际上很难

执行，现在通过达成和解协议，把积极赔

偿作为减轻处罚的一个前提条件，使被害

人能够得到及时的赔偿；三是降低了诉讼

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

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刑事和解的

法律依据并不充分，各地的发展也很不平

衡，在有些地方、有些案件中，出现过不

规范的现象，引起一些人的担心。为了使

这项工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我认为有

必要尽快从法律制度上加以规范。中国刑

事法治刚刚奠定根基，如果让刑事和解这

样的制度长期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容易

给人法律可以随意突破的印象，应当把这

种副作用降到最低。刑事和解与传统的刑

事诉讼模式当然有很大的区别，但这决不

是说它就是非法治的产物，相反，在不违

反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肯定当

事人对于一定案件的参与、建议，更加重

视被害人一方的感受和意见，只要把这种

制度法律化，就符合法治的要求。

刑事和解的法制化，涉及一些制度的

调整和革新，如刑事附带民事，现行刑法

规定在给予刑事处罚外，同时判处赔偿，

为了防止“空判”，可以总结实践中的经

验，将赔偿前置，先赔再判，并在判刑中

予以从轻或减轻。此外，现行刑法中的刑

事附带民事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在有具

体被害人的案件中，如果被害方有赔偿的

需求，犯罪方也愿意积极赔偿，我们的法

律制度为什么不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呢？在

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后，可相应地减轻对犯

罪人的判刑，这同样是多赢之举。

刑事和解必然带动刑罚制度的改革和

创新，如现在实践中有的地方对某些积极

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犯罪人，令其参加

公益劳动等社区矫正项目，但现在我国刑

法中并无社区矫正这类刑罚，需要增设。

在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上，目前实

践中不尽一致，理论上也有很大争议。如

对于重罪能否刑事和解？带“霸”字色彩

的案件、涉黑案件能否刑事和解？我觉

得，这里应当区分两个思路：一般意义上

的刑事和解，主要还是应当限于轻微刑

事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刑事司法制度可

以更多地承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但即使对于重罪和那些带“霸”字色彩的

案件、涉黑案件，也应当鼓励和解，无论

如何，犯罪方愿意积极赔偿、赔礼道歉、

真诚悔罪总是好的，但此时不宜简单地

和解了事，可通过细化刑法中的量刑情

节，把它作为一种有利被告人的量刑情

节来加以规定，由法官综合考虑。

从长远看，我们的刑事和解运行模

式还是应当向国际上的恢复性司法看齐。

恢复性司法较之刑事和解，具有更丰富

的内涵，而我们当下的刑事和解，在绝大

多数场合，还是重在加害方对受害方的

赔偿。为什么受害方如此看重赔偿？因

为我们还缺乏国家层面上的被害人物质

补偿和精神抚慰制度，使得许多因犯罪

所害而陷入经济困境的人不得不看重犯

罪人的赔偿。在这种情形下，又使得有的

没有赔偿能力的犯罪人，即便真心悔过，

也有可能得不到恢复性司法模式下所希

冀的从轻处理。                     ■


